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23号

申请人：泉州市靠*鞋服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江头村**路东**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3377**T。
法定代表人：朱*军，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福建*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文华路182号。
法定代表人：柯荣锻，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19日作出的（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3月1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一、目前被申请人不具备对申请人作出罚款这一行政处罚的条件。申请人已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在2021年12月28日之前被晋江市公安局立案调查。2022年1月19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罚款35万元的行政处罚。2022年1月26日，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军由晋江市公安局移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依据《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1】8号）第一条第三款“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案件全部材料，同时将案件移送书及有关材料目录抄送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制裁方法，当不法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程度尚轻、尚未达到犯罪程度时，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对其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当不法行为的危害性上升，达到刑事处罚标准时，就应当遵循“先刑后行”的原则正确处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关系。因此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之前未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案件移送之后原则上不得再作出，应待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被申请人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二、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前，未告知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未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未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未告知申请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违反了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程序违法。三、退一步说，即使申请人的行为应该受到罚款的行政处罚，但是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金额偏高。被申请人没有充分考虑以下因素：1、申请人股东之一的彭*霞（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军之妻）积极配合调查，并通过借贷筹款等方式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获得死者家属的谅解。2、申请人单位因疫情等原因早已破产，没有任何经济能力，连工人工资也无力支付。3、出现事故的电气线路并非申请人铺设。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作出罚款这一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陈埭镇梧埭村**南区**号厂房“9·4”触电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晋政文〔2021〕353号）要求，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22日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的申请人进行立案调查。经组织全面调查后查明，申请人未能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能建立起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未能依规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能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未能认真落实现场安全管理，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第18项A档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19日对申请人作出处人民币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既是贯彻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意见，也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具体行为，并不因为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军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暂停、转移或免除。而申请人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二十二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依据《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等相关内容，被申请人在事故调查报告批复中已建议公安机关对朱*军进一步调查处理，检察机关已按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其提起公诉，并不存在用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情形。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将追究申请人的行政责任和追究朱*军的责任混淆或等同，公安机关依法对朱*军立案侦查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具体案由不同，是不同机关行使不同的法定职权，不存在“一事不二罚”的情形。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裁量得当，未违反法定程序。二、被申请人严格履行行政处罚办案程序，依法向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并告知申请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以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2022年1月10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晋）应急告〔2021〕调查-5号｝，并在告知书中载明被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同时载明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2022年1月11日，由于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军正羁押于晋江市看守所，因此被申请人指派两名工作人员前往看守所送达上述告知书，在看守所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于同日将上述告知书转交至朱*军手中，朱*军本人已在被申请人《文书送达回执》｛（晋）应急回〔2021〕调查-5号｝上签名并盖手印确认。在规定时间内，被申请人未收到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或要求举行听证的相关要求，视为申请人自动放弃上述权利。三、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充分考量申请人面临的相关情况，已在裁量幅度区间内选择适用偏下限的数值。2022年1月7日，被申请人召开案审委会议集体讨论会议：一方面，鉴于申请人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调查阶段逃逸以期逃避责任、事故发生后未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等；另一方面，又考虑到申请人规模较小、经济问题还存在欠薪及善后理赔未赔偿等实际情况。经集体讨论研究，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第18项A档的规定（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5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在该裁量幅度区间内选择适用偏下限的数值，对申请人作出处人民币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被申请人结合该案的基本情况，充分考虑申请人面临的多方困难，已在裁量区间内酌情作出偏下限数值的处罚。同时与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陈埭镇司法所出具的《关于对朱*军从轻、减轻处罚的建议》、取得死者家属谅解等相关材料的精神相吻合，并不存在处罚金额偏高等问题。
综上，被申请人认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裁量得当，适用依据正确，未违反法定程序。
经审理查明：2021年9月4日15时许，陈埭镇梧埭村**南区**号厂房（申请人的实际生产地址）内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一人死亡。2021年12月16日，晋江市人民政府对被申请人《关于呈报陈埭镇梧埭村**南区**号厂房9.4触电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作出《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陈埭镇梧埭村**南区**号厂房“9·4”触电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晋政文〔2021〕353号），批复如下：一、原则同意调查组对该事故的原因分析、责任认定以及对相关责任者的处理意见。二、请你局牵头督促有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对相关责任者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严格落实事故整改和安全防范措施，并将落实情况书面报告市政府。2021年12月22日，被申请人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的申请人进行立案调查。2021年12月30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上述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进行法制审核。2022年1月7日，被申请人因本案召开案审委会议集体讨论会议：经集体研究决定，一致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第18项A档的规定（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5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申请人作出处人民币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2年1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晋）应急告〔2021〕调查-5号｝。2022年1月11日，被申请人将《行政处罚告知书》｛（晋）应急告〔2021〕调查-5号｝送达正羁押于晋江市看守所的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军，朱*军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并按指印。2022年1月19日，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决定给予申请人处人民币35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被申请人于同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送达正羁押于晋江市看守所的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军，朱*军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并按指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2022年1月26日，晋江市公安局以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军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向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2月25日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作出晋检刑诉〔2022〕471号《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其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部分，建议对被告单位泉州市靠*鞋服有限公司判处罚金，对被告人朱*军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重大责任事故罪部分，建议对被告人朱*军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晋检刑诉〔2022〕471号《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技术鉴定报告、勘查笔录、现场照片、立案审批表、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文书送达回执、（晋）应急告〔2021〕调查-5号《行政处罚告知书》、（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安全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被申请人作为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导致产生一人死亡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第18项A档的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上述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35万元的行政处罚，其已综合考虑申请人经济困难及赔偿受害人等因素，裁量内容适当。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立案审批表、询问笔录、技术鉴定报告、勘查笔录、现场照片、立案审批表、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送达回执等证据材料，被申请人在进行事实调查和作出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处罚程序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根据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晋检刑诉〔2022〕471号《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申请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仅限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部分，并未因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中，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于2021年12月28日前移送晋江市公安局立案的辩解，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检察机关并未对申请人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故申请人提出本案应当遵守“先刑后行”的原则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19日作出的（晋）应急罚〔2021〕调查-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4月28日









抄送：泉州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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